易门县公安局行政处罚结果信息公开表
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易公交决字[2017]第5304253910016099号

	案件名称
	张雪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

	被处罚

当事人
	个人姓名
	   张雪峰

	
	单位
	名称
	

	
	
	法定代表人（主要负责人）姓名
	

	主要违法违规事实
	2017年08月29日02时50分，张雪峰持511622********0056号“C1”类机动车驾驶证驾驶云A7D33D号小型轿车，在易门县龙泉镇东和路与朝阳路交叉路口10米处，实施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，被易门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执勤民警当场查获。经执勤民警用酒精呼吸仪对你进行检测，酒精测试结果为77.3mg/100ml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
	张雪峰实施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、第九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，决定给予张雪峰暂扣机动车驾驶证六个月，并处罚款壹仟玖佰元的处罚。    

	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
	15日内到农业银行、工商银行、农村信用社云南省各营业网点银行缴纳

	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名称
	易门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

	作出处罚决定的日期
	2017年8月29日


